





谢岗镇人民政府文件
谢府规〔2025〕4号

谢岗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谢岗镇引进海外
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有关单位：
现将《谢岗镇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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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岗镇人民政府
2025年7月3日

谢岗镇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暂行办法

为加大谢岗引进人才扶持力度，助推企业引进海外高端人才，壮大产业人才队伍，提高辖区内人才整体层次，我镇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适用对象
本政策适用于注册登记地在东莞市谢岗镇范围内的企业，以及上述企业所引进的、通过省或市有关部门认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。
二、扶持措施
（一）支持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
每年安排专项资金50万元，用于奖补企业申报国家级、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项。对通过省、市有关部门认定为有效申报的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项，分别给予企业奖补不超过7万元/人、3.5万元/人。对通过省、市有关部门认定为有效申报的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项，分别给予企业奖补不超过3万元/人、1.5万元/人。
（二）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购房
对符合东莞市人才购房政策的海外高层次人才，支持其享受购房政策。
（三）保障海外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
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有子女入学需求的，对于符合条件的人才子女，安排本地学位。
三、附则
（一）若符合条件的申报资金大于预算资金的，按照比例折算拨付，每年总拨付金额不超过预算资金。同一申报人可同时申报国家级和省级项目，不可重复申领项目奖励。同时通过省级、市级认定的，按最高标准发放。
（二）本政策所涉及的奖补资金由谢岗镇财政负担，并落实相关资金项目绩效全流程管理事宜。
（三）受资助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妥善整理、保管财务及成果方面的原始凭证资料，并自觉接受监督检查，及时提供完整、真实的数据信息及资料。
（四）本办法由谢岗镇人民政府党建办、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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